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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庚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民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喜欢

电话 0475-2731576
传真 0475-2731576
电子邮箱 992133253@qq.com
公司网址

联系地址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育新镇西艾力村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0,255,942.83 11,719,498.87 -12.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89,830.66 9,887,825.38 -12.1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58 0.66 -12.1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9.62% 15.6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15.27% 15.63%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0.00 1,863,011.71 -100.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97,994.72 -984,408.66 21.7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06,186.71 -981,475.9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788.76 6,084,654.87 -10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2.90% -8.8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2.99% -8.79%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750,000 25% 0 3,750,000 2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0 0% 0 0 0%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1,250,000 75% 0 11,250,000 7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250,000 75% 0 11,250,000 75%

董事、监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5,000,000 - 0 15,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上海豆余

科技有限

公司

11,250,000 0 11,250,000 75% 11,250,000 0

2 顾朋威 3,750,000 0 3,750,000 25% 0 3,750,000
合计 15,000,000 0 15,000,000 100% 11,250,000 3,750,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上海豆余科技有限公司与顾鹏威无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2018 年修订）

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财会〔2018〕35 号）（简称“新租赁准则”）。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衔接规定，本公司对于首次

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选择不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

①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采用追溯

调整法处理。执行新租赁准则对 2022 年期初报表项目无影响。

②本公司选择将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2）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其他会计政策未发生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202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2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通辽市同鑫物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将控股子公司通

辽市同鑫物流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至内蒙古祥鑫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使得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本年度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在 www.neeq.com.cn 上披露的《内蒙古

民大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内蒙古民大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

编号：[2023]京会兴昌华审字第 000199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的处理》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出具《关于 2022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

专项说明》。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企业近五年持续亏损，

民大股份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收入分别为 1552 万元、186 万元、0 万元；净利润分

别为-119 万元、-98 万元、-118 万元。公司主营业务为公路货物运输服务，近年来收入大

幅下降主要原因系公司业务萎缩，三年疫情导致萎缩加剧。上述情况表明民大股份持续经

营能力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

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和认可。审

计意见涉及事项不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4号》中规定的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情形，对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公司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经营方面：

1、公司将努力寻求业务转型，计划通过股东注入资产等方式盘活公司经营业务，逐步

实现业务稳定开展的目标；

2、公司将进一步对现有资产进行分析，通过优化业务模式等方式改善经营结构。

（二）管理方面：

1、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组织架构及人员调整，实行精效管理；

2、加强财务日常工作管理和人员管理，规范财务管理体系，通过财务角度规范业务管

理，防控风险。



公司未来拟通过上述举措消除以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